
民间信仰与日常生活
———李亦园的宗教人类学研究*①

赵树冈

1949 年前后从中国大陆迁徙到台湾的知识分子都直接或间接的接触，并承继了五四反传统、反迷信思潮，

大多对民间宗教和民俗研究兴趣不高甚至排斥。在台湾接受日本教育的同一世代知识界也以类似心态看待民间

宗教活动，而少数被视为台湾民俗学的前辈学者，大多单纯记录保存或利用历史考据，尝试追溯这些活动的起

源。李亦园的教育背景和第一代来台的知识分子类似，在故乡泉州华侨中学完成学业，1948 年入台湾大学，师

从李济之、凌纯声等中国第一代人类学者。在台湾接受完整的人类学训练又赴哈佛求学，因此兼具中西方学术

视野，在理论与方法上也与台湾早期接受日本教育的民俗学者有较大差异，更着重从中国文化整体脉络思考民

间仪式。
李先生在台湾大学人类学系讲授宗教人类学课程数十年，发表大量中国民间信仰、传统民俗与仪式的学术

或通俗作品。由于学术专长与声望，长期受邀担任台湾省民政部门对民间信仰与习俗的政策研究。他不断强调

“传统文化”有强烈的家国情怀背景，更借此与学界对话，希望“研究中国‘大传统’文化的同仁也能注意到

一般人民大众的生活文化，以及他们的所思所欲，因为无论如何，他们生活的一切也代表中国文化的一部分，

欠缺对这些常民文化的了解，总是难于窥视我们中国文化的全体”。① 李先生的学术生涯经历了台湾俗民文化研

究从边缘到兴盛的转折，他透过民间信仰与仪式行为分析，探讨传统文化的本质与意义，更透过个人实践，彰

显中华文化的价值。十九大报告相当突出中华传统文化，而中华文化除了浩如烟海的典籍，璀璨的艺术外，也

不能忽视着重生命关怀、天地人和谐的民间信仰与仪式，这些民间文化同样是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

传统习俗当中对礼与秩序的追求也相当符合现代社会的需要。

一、从民间信仰到文化中国概念的探讨

1950 － 60 年代的结构论、象征论是人类学界的主流，尤其是宗教研究领域，学者除了探讨宗教的功能，更

希望从复杂的过程中分析仪式行为、各类人与物的象征，宗教现象的内在结构，及其反映出该信仰者的宇宙观。
李亦园从中国民间宗教到中国文化整体的探索，除了人类学理论外，主要是联结了杨庆堃的中国宗教以及杜维

明对“文化中国”概念的讨论。
李亦园非常推崇杨庆堃中国宗教研究提出的“制度化宗教”和“普化宗教”。虽然这个分类已经从学界耳

熟能详普遍接受，到现在遭受二元区分和过于简单的批评，但我们也无法否认中国民间宗教确实与全国一致的

节日，家族祭祖、扫墓，或各地特殊的禁忌与仪式等日常生活密不可分的事实。台湾各次宗教统计调查发现，

佛教、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等信徒相对较少，大多选填道教或是无宗教信仰。但进一步分析，选填“道教”
的民众大多不是宗教学者定义的道教信徒，他们和选择无宗教信仰选项的民众类似，在特定时间进入寺庙进行

祈福、除秽等仪式，同时在每年的春节、清明等节日烧香、烧纸。这类绝大多数选填 “道教”或“无宗教信

仰”的民众和海外华人都践行着所有中国人惯常的仪式行为，但这些仪式却无法归类为任何宗教，这也是杨庆

堃用“普化宗教” ( diffused religion) 一词描绘中国民间信仰最重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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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维明曾经从文化探讨中国这个的概念，认为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新加坡构成文化中国的第一层，海

外华人构成第二层，学者、记者以及文学作者观念中的中国则构成文化中国的第三个层次，透过这三个象征世

界 ( symbolic universe) 探讨文化中国。① 李亦园认为，杜维明的“文化中国”提供了从大传统，平面的角度理

解中国的架构，如果要更全面的探讨这个概念，有必要从垂直的角度理解庶民生活，从民间文化的角度分析形

成中国文化的普遍价值观。透过累积大量的中国民间信仰与仪式、家庭制度的研究基础，李先生总结了“三个

层面和谐与均衡致中和”观点。三个层面包括: 代表自然系统的“天” ( 时间与空间的和谐) ，有机体系统的

“人” ( 内在与外在的和谐) ，人际关系的“社会” ( 人间与超自然界的和谐) 。从这三个层面整体的致中和观点

诠释中国传统当中的个人、社会到自然所追寻的和谐均衡最高目标。② 从时间来说，致中和三层面和谐与均衡

是贯穿中国数千年的宇宙观，从空间来说，还扩展到各地海外华人圈，使得全球海外华人同样延续了食物属性

的“凉”与“热”，个人八字、出生生肖与流年的“冲”或“合”等观念。③
无论是杨庆堃的“制度化宗教”和“普化宗教”，还是“大传统”与“小传统”，或是类似人类学早期“民

族性”研究对“中国文化”的讨论，已经不再是学术研究的主流。但是就学术史与时代脉络，还是相当值得思

考为什么包括李亦园先生在内的同世代不同领域的台湾学者，如心理学者杨国枢、政治学者胡佛、社会学者金

耀基、杜维明等，不断思考社会科学中国化，以及从中国社会文化现象提炼出中国特有，且值得进一步分析的

概念。这些前辈学者进行研究的基本前提是，无论“中国文化”的定义是什么，首先要说明在历史发展过程中，

确实有一个绝大多数人认同，有别于其他社会，属于中国人共同遵守的行为典范或法则，其次是研究者自身也

具有高度的文化认同。这种认同感在当前的社会环境尤其重要，如果缺乏文化认同，其他凝聚中国为整体的概

念将失去内在生命。
汉人或海外华人社会的宗教人类学和民俗学、宗教学，甚至历史学的中国民间宗教在研究对象与内容上有

时很难发现区别。研究中国宗教的汉学家很可能对仪轨、经文及法师的师承感兴趣，宗教人类学和民俗学不是

不关注这些问题，而是将焦点放在仪式的象征与当下的社会意义。但无论民俗学、史学、人类学以及欧洲汉学

界大致形成了共识，要理解中华文化或道德伦理的日常生活实践不是透过士大夫或知识分子，而是流传在民间，

种种与宗教信仰密切相关的戏剧与仪式等民俗活动。④ 宗教人类学和民俗学讨论的往往不是“一个宗教”，而是

信仰现象和仪式，中国民间宗教也无法用西方宗教理论加以定义，因为民间宗教是渗透到日常生活，同时也和

命理、风水、中医、饮食等观念密不可分。
20 世纪初，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大多数知识分子认为，中国底层社会的迷信与愚昧无知主要在于贫穷和知识

水平低下。然而，随着 1960 年代中期以后，台湾社会经济发展与平均教育水平都明显提高的社会背景下，各色

各样的民间宗教活动不仅没有消退，反而更为兴盛。从几次大规模的宗教调查发现，天主教、基督教、佛教等

“制度化宗教”的信徒没有成长，反而是民间信仰的庙宇数量不断增加，而整个趋势又和台湾工业化、商业化进

程同步。由此可见民间信仰现象不是简单的教育和经济可以解释。如何从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与急遽变迁的时代

背景理解中国民间信仰与仪式，台湾早期社会经济快速变迁背景下的民间宗教仪式与新兴教派的发展过程成为

值得研究的案例。
李亦园在宗教人类学的理论基础上，讨论中国传统宇宙观以及民间信仰，进而论证传统文化与台湾经济发

展的关系，对中国传统社会文化与其现代化的适应着力颇深，针对台湾社会经济发展与伴随而起的民间宗教现

象，他主要以“功利主义”和“道德复振教派的兴起”两种趋势进行分析。⑤ 透过分析台湾民间宗教与现代化

发展过程，李先生发现民间宗教信仰与仪式在经济发展过程有一定的作用，传统民间信仰不仅与工业化、现代

化并行不悖，蕴含其中若干功利、实用和积极的因素反而在民间社会或“小传统”中发生作用，也有可能是台

湾经济发展的潜在根源。彼得． 伯格 ( Peter Berger) 等社会学者曾经尝试以儒家伦理诠释东亚的经济发展，认

为儒家传统的制度与规范，成功转移到现代公司、工厂组织或制度，但接受李亦园论述台湾民间信仰与经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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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相关现象后，加入民间文化因素，以“世俗化的儒家思想” ( vulgar Confucianism) 解释东亚地区的现代

化。① 金耀基认为，“世俗化的儒家思想”不见得完全诠释了东亚现代化发展，但文化对经济现代化是不可忽视

的重要因素。②
台湾工业化或现代化并没有使得传统的宗教信仰与仪式消失，甚至在功利主义的追求下，讲求个人的、即

时性的仪式更为兴盛发达。③ 日常生活的仪式行为究竟是民俗还是民间宗教是不大恰当的命题，如果我们持续

以西方宗教学的定义界定中国民间宗教，将中国传统上属于生活的仪式排除在日常之外，永远无法认识中国社

会的本质。民俗活动与民间宗教仪式的意义还是需要回归日常生活，回归传统文化脉络，而李亦园也充分发挥

了民间信仰的日常实践。

二、仪式行为与日常生活

台湾的民间信仰活动异常丰富多样，虽然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和国民党政府都曾经试图禁止或劝导，但成效

似乎不大。④ 全台各地大大小小的寺庙非常密集，家庭式宫庙也充斥在大街小巷。至少在 90 年代以前，这些信

仰与仪式在台湾社会主流媒体和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眼中，还是将其视为落后愚昧，更难与学术殿堂联系起来。
各类媒体也经常刊载宗教活动的铺张浪费以及相关的负面新闻，台湾的宗教主管部门对这个现象十分关切，采

取诸多劝导措施，学者们也纷纷投书，要求各单位制定相关因应政策。
中国民间信仰形态非常复杂，也正因为如此，宗教人类学在中国社会更能发挥深入理解当代宗教现象，维

系社会整体运作的贡献，也较西方一神信仰的社会更具实用性。⑤ 李亦园长期关注文化变迁与传统的现代适应

问题，早在 1978 年即出版了《文化变迁与现代生活》，以深入浅出的笔调，用人类学者的观点分析台湾的文化

现象，也不断在学术与通俗媒体论述现代生活中的民间信仰与仪式。⑥ 因为研究领域和声望，多次主持台湾省

民政主管部门有关民间宗教的课题和会议。站在省政府立场，主要是希望学者与宗教界人士对台湾民间宗教仪

式过程的浪费、烧纸燃炮导致的环境污染与噪音问题提出改善建议。李先生也以民间宗教研究的学术背景，分

析仪式行为的象征等问题，提出人类学者的回应，同时针对宗教仪式的改善标准提出建言。其中最具体的建议

是希望以示范取代僵化的禁令，以及必须从中国传统文化的立场观察民间宗教与民俗活动。⑦
台湾清华大学社会与文化学院的兴建过程曾经被舆论高度关注与报导，反映出台湾社会对学术与民俗活动

的观感，而李先生也透过这个过程表达与实践了他对民间仪式的态度。台湾清华大学位于新竹市，1980 年代规

划的社会与文化学院院址坐落在校园边角，一处名为“梅谷”的坡地。此地自清代以来就是坟场，到国民政府

来台后已经有数以千计的坟头。直到 1987 年动工前，还有为数众多的坟冢没有后人处理，新竹市政府在公告期

满后，依法将这些坟悉数迁出。为了安抚工人情绪，担任院长的李亦园准备馨香、素果，并手书祭文，在仪式

结束唸祷后焚化。李先生告诉工头: “我是学宗教的，也教宗教，对于宗教我有基本立场，举行拜拜的仪式是希

望能安慰他们。”这里所说的“他们”有两层意思，表面的意思是使工人心安，另一层更重要含义是对这些无主

骸骨的尊重。
学院兴建过程的琐事应该不需要享有中研院士学术声望的院长出面，李先生亲临献祭的过程也和如同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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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见的清明墓祭。如果这个仪式是迷信，我们似乎很难解释全国普遍奉行的清明扫墓传统。虽然不同时代与区

域对骸骨有不同处理方式，除了极为少数的特例，对于逝者的尊重几乎是人类社会的普同价值，当然也包括家

族成员以外的亡者。① 历史上对无主枯骨表达尊重的仪式可以从《礼记》发现“厲祭”的记载，也可以从历代

文献看到官方的实践，各地处理无主枯骨的仪式虽有地区性差异，但以馨香、素果致敬应该是最常见的方法。②
流传千古的《瘗旅文》，描绘了贬官贵州龙场驛的王阳明安葬客死他乡的陌生吏目子仆三人，除了葬之、祭之，

也撰祭文以悼之，反映出一代文人、道德表率的人文关怀。
1990 年新院馆落成时，李先生已经离任，由王秋桂任代理院长。王院长长期负责著名的 《民俗曲艺》期

刊，也主持过全国几个省份的“中国地方戏与仪式之研究”课题，对传统戏曲与仪式有着浓厚兴趣与丰富的经

验。在学院新院馆落成启用前，特地按台湾习俗举办了一场“入厝” ( 按: 闽南语的搬新家) 仪式。王老师告

诉我，当时除了举办道教科仪，还特别邀请著名的宜兰林讃成戏班，以提线木偶操办了“跳钟馗”。③ 清华大学

前后任两位院长举办民俗活动被台湾媒体大幅报导，认为两位院长提倡迷信。事实上，类似的仪式在台湾非常

普遍，尤其是“跳钟馗”在每年开庙门更是不可缺少。这个例子显示出，台湾的民间信仰并未遭受强烈禁止，

但当时绝大多数知识分子还是相当排斥。对于长期从事宗教研究的李先生来说，这起事件使得他更积极向社会

大众解释仪式与迷信的差别，从人类的行为结构，论证仪式与迷信的分别。
无论复杂的道教仪轨或简单的上香献花，都是一套外显行为。李亦园认为，行为除了表面意义，还有其三

个深层结构范畴，分别是实用行为 ( practical behavior) 、沟通行为 ( communication behavior) ，以及巫术行为

( magic behavior) 或崇奉行为 ( worship behavior) 。他以我们日常所见端起茶杯为例，生动的说明了这三类行为。
当一个人因为口渴，举起茶杯喝茶，此一行为是实用行为。同样端茶杯，但主要是向坐在对面的人示意，此一

行为就未必是实用，可能是邀请坐在对面的朋友喝茶，也可以是表逹敬意，有时甚至是示意“端茶送客”。这时

端茶的行为就不是单纯口渴，而是具有特定含义的沟通。如果双手端了茶 ( 或酒) 向神像或任何宗教象征，甚

至苍茫的天空表示敬意，这一行为就更没有实用意义，只是表达对超自然的崇奉行为。沟通行为和崇奉行为又

称仪式行为，所以仪式只是一种形式，不一定有实用目的。仪式又依其作为人际关系或与神的沟通，分为世俗

和神圣两种，都是一种藉由行动表达意愿的行为。
透过行为分析的仪式本身没有迷信或不迷信的问题，重点在于进行仪式者的意念，“假如做仪式只是一种象

征行为，以求心安而已则不能说是迷信; 然而把它当作真的有实用意义，那就是迷于仪式的象征原义而信之，

则是迷信了。”④ 李亦园不断在学术期刊或通俗媒体表达的重点主要是民俗与迷信不能画上等号。对于“迷信”
或“非迷信”的界定不仅是针对社会大众的呼吁，更是针对极端反传统，视民间文化传统如糟粕的各类学者。李

先生之所以强调所谓“迷信”或“非迷信”的区别，还在于他对中华文化的总体关怀。诸子百家、经史子集是中

华文化，我们日常生活中被民众接受且流传至今的风俗信仰同样也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必要以行为分

析等方法研究民俗，同时区分学术意义的仪式与实际信仰观念上的仪式，进而探寻仪式行为的社会文化意义。

三、民间文化的传承与社会道德的实践

现代社会的信仰仪式表现在戏曲最为明显。姜士斌 ( David Johnson) 认为，仪式与戏剧在中国文化具有非

常重要的地位，二者有不可分的渊源关系，都是借由行动表现意义，“因为中国人的道德是借由行动表达，道德

伦理不是理论的存在而是实践的行动。意识和戏剧对中华文化的意义就在于传递了实践文化精神，将生活经验

与理想借由行动表现出来”⑤。现代化传播媒体普遍进入日常生活以前，根植于文化底层的理论架构透过戏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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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历代的墓葬制度与观念，参阅蒲慕州的《墓葬与生死 － 中国古代宗教之省思》，台北: 联经出版公

司，1993 年。
林富士: 《孤魂与鬼雄的世界: 北台湾的厉鬼信仰》，新北市: 新北市政府文化局，1995 年。
李亦园先生是我的导师，王秋桂先生是我修读中国民俗学的老师，有关台湾清华大学社会与人文学院馆院兴

建的相关活动主要来自二位先生口述。另见《民间戏曲的文化观察》，原载《联合报》，1993 年 2 月 5 日。
李亦园: 《现代化过程中的传统仪式》，《现代化与中国化论集》，台北: 桂冠图书公司，1985 年，第 73 －91 页。
David Johnson，“Ｒitual Opera，Operatic Ｒitual: Mu-Lien Ｒescues his Mother，” in Chinese Popular Culture，
Berkeley: CPCP.



方式传播，一方面可作为士大夫或儒者安身立命的哲学依据，同时也成为一般民众待人接物的行为准则。但在

变迁时代中，这些理论架构或行为准则很容易趋向于现实生活的适应，尤其一般民众更容易朝向现实功利态度

的转化。李亦园认为，姜士斌在《仪式剧与戏剧仪式》书中，对戏曲、仪式、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进行深入的

论述，他的《目莲救母》传统剧目分析也为中国戏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由于姜士斌研究的结论提及

从戏曲很难发现中国的共通价值，使得李亦园延续姜士斌以及其他汉学家共同认为中国文化当中仪式与戏剧不

可分的角度，同样以《目莲救母》戏曲为例，从考古发现与中国古代的信仰观念探讨中国戏曲内在传递的和谐

与超越。① 这个研究的意义在于，当我们观察经常与“迷信”产生联想的戏曲与仪式，重点应该是分析这些行

为背后的文化逻辑和文化意涵，也唯有如此才有可能进一步追寻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结构与象征。
中国民间宗教关键的特质是“神圣”与“世俗”没有绝对界限，信仰与日常生活高度结合，中国地方戏曲

除了作为大众娱乐，经常也具有酬神的意义，兼具娱人和娱神的功能。当前各级政府对中华文化的传承非常重

视，也不约而同的试图透过民俗活动或各类民间技艺发展地方旅游。如果我们认同各类戏曲具有传递与实践文

化精神，将生活经验与道德理想透过行动展演的意义，推动各类民俗活动不仅对经济发展有利，更有助于中华

文化伦理价值观的传承与推广。然而，许多戏曲仪式有属于世俗的娱乐一面，同时更具有丰富文化意涵的一面，

在传承的过程中除了技艺，深层的文化意涵更需要传承。例如，泉州提线木偶因为演出技巧高超，表演活灵活

现，不仅经常穿梭两岸，也远赴世界各地演出，非常适合用来说明民间文化的技艺及其内涵的传承。
1999 年底至 2000 年初，泉州木偶剧团应邀参加在台湾举行的“中国少数民族博览会”，在汉族的展示区演

出。李亦园与王秋桂教授与这个剧团十分熟识，嘱咐我在演出期间的农历正月十六参与。因为当天为相公爷诞

辰，该剧团特别演出难得一见的“大出苏”。相公爷即傀儡戏班守护神———田都元帅，该神亦有田府老爷、田公

元帅等别称，相传相公爷幼时被苏姓人家扶养，因此相公爷出棚又称为“出苏”。虽然这场仪式是夹杂在当日的

例行演出，但演出者在仪式开始前对观众强调，大出苏是一场庄严的仪式，绝非一般性的表演，请所有观众于

仪式进行间，切勿喧哗或鼓掌。观众在整个仪式进行中相当配合，不仅欣赏到难得一见的大出苏仪式，同时也

融入了整个仪式的氛围。
相公爷除了“看起来很自然的就是傀儡戏神”外，他的音乐才华和调兵遣将的能耐，也使其成为民间戏曲

界及狮阵、宋江阵等技艺界普遍信仰的神明。② 有关田都元帅的传说相当丰富。其中较常见的就是将其比附为

平定安史之乱有功的大将军雷海清，或是雷海清的兄弟，与张巡、许远死守睢阳，后遭乱箭射杀的雷万春。③
对道教仪式与文献有深入研究的施舟人 ( Kristofer M. Schipper) 不赞同以上的观点，认为这些说法都显然荒诞不

经，他从中国民间信仰与《道藏》里纯道教仪式的比较，论证傀儡戏班供奉的三戏神就是《搜神记》风火院田

元帅三神，而田都元帅即为三元帅中的大王爷，也就是田都和合元帅。④ 丘坤良则认为，作为近世戏曲之神的

田都元帅系混合了各种宗教、戏剧历史传说的结果，其角色与宋代以来的清源祖师极为接近。⑤
在此暂且不论田都元帅种种考据，至少从海内外的汉学家和宗教研究者可以了解傀儡戏在热闹的演出外，

背后还有极为丰富的文化意涵。提线木偶与各地的剧种，除了一般人看到的娱乐性，更有其作为民间宗教活动

至为关键的仪式性。如大出苏仪式除了用以庆祝相公爷诞辰外，也是傀儡戏演出前的必要仪式，过去较富裕的

人家逢乔迁或吉庆时，也会请剧团为其本宅举行大出苏，以镇凶煞、延吉庆，成为日常生活的重要一环。对研

究者而言，仪式剧与仪式的界限难以区分，甚至是相互融合为仪式表演 ( ritual performance) ，就远离信仰脉络的

台前观众来说，吸引他们的绝不会是仪式的象征意义，而是相公爷木偶曼妙的舞姿，震天的锣钹唢吶和贯穿全

场的“啰哩连”。
提线木偶是传统文化非常精妙的表现，观众很难想象几根丝线操控的木偶可以演出诸如执壶倒酒精确入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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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细节，无论在国内外都受到热烈的欢迎，也毫无疑问属于需要传承的宝贵文化遗产。然而，在表演形式以外，

我们也可以发现上述国内外学者对整个剧种仪式性的探讨。站在学术研究的立场，除了演出技巧的传承，更有

必要在民间信仰的角度，深入探讨民俗曲艺的意义。更重要的是，民间信仰与戏曲作为传统道德伦理的文化行

为表达形式，如果在追求经济利益，完全强调戏曲仪式的娱乐效果，以各类荒诞无稽的情节吸引外来游客，甚

至委托完全不理解仪式内涵的音乐舞蹈专业人员重新改编，进行“非遗”申报，将原本紧密与生活结合的仪式

硬生生抽离，将对文化传承带来负面结果。从民间传统文化传承的角度而言，传统文化的土壤在日常生活，文

化的生命力在于日常的践行，除了要反对一切借由民俗或民间宗教名义敛财或扰乱社会秩序的乱象，更应该制

止一切以传统为名，为各种利益虚伪造假的“伪民俗”活动，让民间信仰回归日常生活。

四、结语

李亦园先生两年前刚过世的前几天，来自各界的师友纷纷前来吊唁。有位社科院的友人快到灵堂前，突然

问了我: “李先生是信仰什么宗教?”我这时才发现，和李先生无数次的谈话过程虽然论及宗教人类学和民间信

仰等问题，但从未问起李先生自己的宗教信仰。只记得李先生曾提起，研究宗教是否要有某一种特定信仰似乎

有些难于抉择。如果没有信仰特定宗教，如何能有深入的体悟? 如果成为某特定宗教的虔诚信徒，在进行研究

时又如何保持中立客观? 李先生长眠在台湾的佛寺，但我知道这是李师母和儿女共同的选择，不能以此论断李

先生是佛教徒。从李先生生前不断受邀与佛教、天主教、基督教、道教，以及民间宗教社团的对话中可以理解，

李先生对所有宗教都没有分别心，而是站在中华文化整体视野，寻求民间信仰的时代意义。李亦园先生对宗教

人类学的贡献与其说是运用，不如说他不仅从学术研究与实际观察领悟民间信仰的内涵，更透过日常生活实践

中华传统文化的和谐均衡。

( 作者赵树冈，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教授。)

( 责任编辑: 夏德美)

探索宗教与社会秩序的关系，
推进宗教与社会的良性互动

———第六届宗教社会学论坛综述

高梦琪

2018 年 5 月 6 日至 7 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中国宗教学会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

教研究所杨岐宗教学研究基地承办的“宗教与社会秩序———第六届宗教社会学论坛”在江西萍乡顺利召开。本

次论坛云集了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全国知名高校与学术机构的五十多

位专家学者，收到论文 37 篇，围绕核心议题“宗教与社会秩序”展开了具有广度与深度的研究与探讨。其内容

既包括宗教学理论层面的辩证分析，又兼备具体宗教现实层面的田野调研，二者相互观照，彼此相应，具有话

题面向广泛、关注力度精深的特点。
本次论坛开幕式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员李华伟主持，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

所金泽研究员介绍论坛相关情况，萍乡市市政府副秘书长邓霜丰，全国人大常委、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

·871·

《世界宗教研究》2019 年第 3 期


